附件1 工贸行业企业专项调查表
一、四川省冶金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  民营□  私营□  合资□  独资□ 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 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炼铁□
炼钢□
钢压延加工□
铁合金冶炼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

	特种作业人员数量
	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
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	重大危险源等级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四级□ 不涉及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否□
	是否建立煤气防护站（组）
	是□ 否□ 不涉及□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



备注：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冶金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冶金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小类）进行选择，主要包括炼铁、炼钢、钢压延加工、铁合金冶炼等；
3、按照《金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42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


二、四川省有色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  民营□  私营□  合资□  独资□ 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 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常用有色金属冶炼□ 
贵金属冶炼□
稀有稀土金属冶炼□ 
有色金属合金制造□
有色金属压延加工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

	特种作业人员数量
	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
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	重大危险源等级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四级□ 不涉及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否□
	是否建立煤气防护站（组）
	是□ 否□  不涉及□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
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有色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有色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中类）进行选择，常用有色金属冶炼包括铜冶炼、铅锌冶炼、镍钴冶炼、锡冶炼、锑冶炼、铝冶炼、镁冶炼、硅冶炼等；贵金属冶炼包括金冶炼、银冶炼等；稀有稀土金属冶炼包括钨钼冶炼、稀土金属冶炼等；有色金属压延加工包括铜、铝、贵金属、稀有稀土金属压延加工等；
3、按照《金属冶炼企业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（第一批）》（安监总管四﹝2017﹞142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
三、四川省建材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集体□  民营□ 私营□  合资□ 独资□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   中□ 
小□ 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水泥、石灰和石膏制造□
石膏水泥制品制造□
砖瓦、石材等制造□ 
玻璃制造□
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□
建筑、卫生陶瓷制品制造□
石棉、云母等耐火材料制品制造□
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/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        人；
兼职        人

	主要设备设施
	
	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建材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建材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中类）进行填写，主要包括水泥、石灰和石膏制造;石膏水泥制品制造；砖瓦、石材等制造；玻璃制造；玻璃纤维和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制品制造；建筑、卫生陶瓷制品制造；石棉、云母等耐火材料制品制造；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等；
3、按照最新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淘汰类中建材行业有关要求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
四、四川省机械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
民营□  私营□
合资□  独资□ 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金属制品业□ 通用设备制造业□ 专用设备制造业□ 汽车制造业□ 铁路、船舶等运输设备制造业□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□ 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□ 仪器仪表制造业□ 金属制品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/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        人；
兼职        人
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机械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机械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大类）进行填写，主要包括金属制品业、通用设备制造业、专用设备制造业、汽车制造业、铁路、船舶、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、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、计算机、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、仪器仪表制造业、金属制品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等；
3、按照最新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淘汰类中机械行业有关要求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
五、四川省轻工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 
民营□  私营□
合资□  独资□ 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农副食品加工□食品制造□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□皮革、毛皮、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□木材加工和木、竹、藤、棕、草制品业□家具制造业□造纸和纸制品业□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□文教、工美、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□橡胶和塑料制品业□
其它                  （参照备注2填写）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/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        人；
兼职        人
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轻工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轻工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中所归属的类别进行填写，主要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、食品制造业、酒、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、皮革、毛皮、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、木材加工和木、竹、藤、棕、草制品业、家具制造业、造纸和纸制品业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、文教、工美、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；玻璃制品制造、陶瓷制品制造（除3071建筑陶瓷制品制造，3072卫生陶瓷制品制造）、金属制日用品制造、自行车和残疾人座车制造、电池制造、家用电力器具制造、照明器具制造、钟表与计时仪器制造、衡器制造、日用杂品制造等10个中类所包含的全部企业；手工具制造、刀剪及类似日用金属工具制造、建筑、家具用金属配件制造、搪瓷日用品及其他搪瓷制品制造、照相机及器材制造、眼镜制造等6个小类的企业。
3、按照最新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淘汰类中轻工行业有关要求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六、四川省纺织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 民营□  私营□
合资□  独资□ 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纺织业□ 
纺织服装、服饰业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/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        人；
兼职        人
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纺织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纺织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大类）进行填写，主要包括纺织业、纺织服装、服饰业等，例如棉纺纱加工、化纤织造加工、非织造布制造等属于纺织业；
3、按照最新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》淘汰类中纺织行业有有关要求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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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 四川省烟草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 民营□  私营□
合资□  独资□  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 微型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烟叶复烤□ 
卷烟制造□
其他烟草制品制造□
烟草制品批发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/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        人；
兼职        人
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用量（吨/年）
	
	储存的危险化学品及储存量（吨）
	

	简要描述主要
生产工艺
	
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上信息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烟草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烟草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小类）进行填写，主要包括烟叶复烤、卷烟制造、其他烟草制品制造、烟草制品批发等；
3、按照烟草行业“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”有关要求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




8、 四川省规模以上商贸企业专项调查表
        市（州）        县（区）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	注册地址
	

	企业性质
	国有□  集体□ 民营□  私营□
合资□  独资□
其它□
	企业类型
	大□ 中□ 
小□
	所属行业类别
	批发业□  零售业□ 
[bookmark: _GoBack]仓储业□  住宿业□ 
餐饮业□

	法定代表人姓名
	
	学历
	
	联系方式
	

	主要产品及生产规模
	
	员工总数
	
	专职/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数量
	专职        人；
兼职        人

	主要设备设施
	
	安全生产标准化
	一级□ 二级□ 三级□ 未开展□

	涉及的危险化学品种类及使用量（吨/年）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	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
	是□                    
否□







备注:
1、企业名称和注册地址按营业执照进行填报；生产规模按设计能力进行填报；纸质版材料加盖企业公章；
2、商贸行业按照《冶金有色建材机械轻工纺织烟草商贸行业安全监管分类标准(试行)》（应急厅〔2019〕17号）中商贸行业分类标准所涵盖范围进行统计；所属行业类别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—2017）的类别名称（大类）进行填写，主要包括批发业、零售业、仓储业、住宿业、餐饮业等；
3、按照商贸行业“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”有关要求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；
4、按照《工贸行业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（2017版）》（安监总管四〔2017〕129号）进行判定，确认是否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
5、按照《危险化学品目录（2015版）》进行判定，确认危险化学品名称和数量；
6、企业划分类型标准按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（2017）的通知》要求执行（中型和小型企业须同时满足所列指标的下限，否则下划一档；微型企业只须满足所列指标中的一项即可）。
